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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代注家和当今学界所公认并不断阐释的

“三弃三收”，指的是周始祖后稷被母亲姜嫄三次丢

弃、三次抱回，最终养大成人的情节。后稷被弃，古

往今来几为共识。建立在后稷被弃的基础之上，学

者们又集中于对后稷被弃之由进行探讨，提出了十

多种说法，如无父贱弃说、长相奇怪被弃说、彰显灵

异而被弃说、遵从神意而被弃说、弃子习俗说、遗腹

说、速孕说、早产说、晚生说、易生说、难产说、卵生

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避乱说、杀长子宜弟说、

无意有子说、轻男说等，不一而足。①

后稷被弃的各种解释当然都是后来附会的。到

底后稷有没有被弃？“三弃三收”又是怎么来的？这

些问题都还需要再探讨。这一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认

识先周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华夏耕

稼文明的起源和相关信仰大有裨益。

一、《生民》“三寘三收”情节来自地母崇拜的仪

式和神话

关于周民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话传说，不少文

献都有记载，如《诗经·大雅·生民》、上博简《子羔》、

《史记·周本纪》、《列女传》、《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春秋元命苞》、《竹书纪年》、《宋书·符瑞志》等。不

过，正如岑仲勉所说，其他资料“不外脱胎《生民》一

诗而略加窜改”。②毫无疑问，《诗经·大雅·生民》的

记载，是最早的、神话文献学价值最高的记载，理应

得到重视。为了便于分析，兹列全诗如下：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

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

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

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后稷“三弃三收”新论
——来自神话学的阐释

刘 勤

【摘 要】《诗经·大雅·生民》中常被学人提及的后稷被“弃”，实为后稷被“寘”。“寘”字保留了十分丰富

的仪式和神话内涵。因此，所谓的“三弃三收”，实为“三寘三收”。“三寘三收”的情节源自远古地母崇拜的仪式

和神话——血祭沃土。不过，在《诗经·大雅·生民》的文本中，就已经文明化了。进而，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已经不能理解“三寘三收”情节的仪式和神话内涵，亦为适应新的时代思想(如人治、德化、中央集权等)，遂
将被“寘”简单化为被“弃”，由此而产生了后稷“弃”之名。到西汉，通过司马迁的进一步整合和阐释，“三弃三

收”的说法遂基本定型。随后，世人便遵循这一脉络纷纷用后世的道德观念、合理性去解释后稷被弃之由，离

真相愈加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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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

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实覃实吁，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

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

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

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

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

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

烈，以兴嗣岁。

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

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③

尽管《生民·序》所谓“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

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④云云，已

融入了春秋战国以来乃至汉代的观念，但《生民》一

诗大约成书于“文王全盛时代”，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先周后期⑥的思想观念，如实地记录了周人远古集

体记忆中的远祖故事，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

下来，最后著于文字，当是事实。每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开始的，周民族的历史自然也不

例外。

《生民》全诗共八章。前三章的主角是姜嫄。诗

歌一开始追溯周民族的起源，指出周民族的始祖母

是姜嫄。起初她没有孩子，于是虔诚祭祀，踩到帝的

脚拇指印后怀孕，足月生产，毫无痛苦。然后，她把

初生的婴儿后稷三次分别“寘”于“隘巷”“平林”“寒

冰”，又三次抱回来。中间三章的主角是后稷。主要

叙述了后稷的功绩，如后稷很小就能养活自己；种植

的粮食和果蔬总能丰收；懂得很多种植的技能，如相

土、除草、培育和选择嘉种等。最后两章的主角仍主

要是姜嫄。“后稷肇祀”的对象，起初非姜嫄而谁？

从《生民》开篇即言姜嫄、姜嫄为后稷之母、“后

稷肇祀”姜嫄等要素，以及全诗的结构和内容来看，

姜嫄的主体地位仍得到了充分彰显，远非《生民·序》

及此后诸家那样更推崇后稷。故《生民》所谓“尊

祖”，至少应包括女始祖姜嫄和男始祖后稷；而在更

早的时候，尊女始祖姜嫄应是最主要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和认识的进程来说，任何一个

民族都是从女始祖开始追溯的。在作为始祖之前，

她们首先是自然神。姜嫄的原型是大地，神格化为

地母；后稷的原型是谷物稷，神格化为稷神(稷，也有

一个从女性到男性的发展演变)。⑦那么，《生民》所

谓“姜嫄履迹生后稷”讲述的就是大地上长出谷物的

故事，引申为地母生养万物。

在此认识之下，远古时期世界各地都普遍地盛

行过向地母献祭的仪式——血祭沃土，即将活人作

为牺牲，献祭于大地以求丰产的原始野蛮习俗。“猎

头”习俗便是一例。这一习俗不仅普遍地流行于原

始农业部落，且延续到阶级社会很晚时期。考古发

现中国最早的猎头习俗见于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

后来在马家浜、良渚、龙山、石家河等文化中均有发

现。⑧今土家族《梯玛神歌》也讲述了“人牲祭祖”的

故事。此外，菲律宾群岛土著、孟加拉国刚特人等也

曾有于播种之前杀死人牲敬献地母的仪式。这种催

生巫术在人类学家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如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金枝》。

最初献祭给地母的牺牲，是部落首领的孩子，或

是大巫师的孩子，抑或是首领和巫自己，因为必须是

献给地母的“最高贿赂”。这也是得到她护佑并恩赐

食物和子嗣的必备条件。在原始社会中，人们普遍

地认为使大地丰产的关键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地母

(后来抽象化为社)的赐予。大地生养万物，与女人生

孩子是一回事。这里面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原始生

态思维：人的种子(孩子)=植物的种子(嘉种)⑨=动物的

种子(幼崽、卵)，都叫“子”。

《说文解字》释“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

人以为称。象形。凡子之属皆从子。 ，古文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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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发也。 ，籀文子。囟有发，臂胫在几上也。”

段玉裁注云：“《律书》：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

也。《律历志》曰：孳萌于子……子本阳气动，万物滋

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象物

滋生之形，亦象人首与手足之形。”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第一版序言中继《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阐明：“根

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

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

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

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在古人看来，人的这“两种生产”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

从“子”的造字法则和许、段的解说来看，正反应了这种

结合。这是一种普遍化了的“拟人”：由人的“初生儿”推

及万物的“初生儿”——表示人类，如“孩子”；表示动

物，如“鱼子”“鸡子”；表示植物，如“种子”。

“子”，表示初生的人或者动植物，与生殖崇拜直

接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简狄吞食玄鸟卵会生孩

子，商也因此为“子”姓。这体现了商在自然生殖和

文化生殖两方面的始源性和正统性，具有意义重大

的开篇性质。试问与商有着密切文化关联的周，难

道没有这种文化因子？显然是不可能的。

《生民》处处充溢着这种原始思维和地母崇拜，

而其中的“三寘三收”正是献祭地母仪式的残留，是

对血祭沃土的扮演，如同“履帝武敏”是仪式扮演一

样。“寘”字保留了丰富的仪式和神话内涵。

(一)“寘”字最早、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放置、安

排”，如《易·坎》：“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寘”在

《生民》文本中具有仪式扮演的意味。“寘”了三次，抱

回三次。“寘”本身也包含了“收”的意味。除《生民》

外，《诗经》中“寘”字的其他用例，如《卷耳》“嗟我怀

人，寘彼周行”，《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坎坎伐轮兮，寘之河

之漘兮”等，都暗含了“寘”表示放置之后要收取的

意思。“三”的数量也具有高度凝练化的仪式效果。

同样，所“寘”之地“隘巷”“平林”“寒冰”，不过是在说

广袤的“大地”。而所有的灵异，毋宁说是天的意志，

不如说是地的意志。所履为地，所寘为地，所养为

地，非地而何？早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周部族将

自身的力量之源归结于土地，而非无法掌控的上

天。”故事中，姜嫄和地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

位关系，后稷，既是人之子(孩子)，也是动物之子(所
以有“先生如达”“牛羊腓字之”“鸟覆翼之”)，还是

植物(谷物、果蔬)之子(“嘉种”)，当然也是献给地母的

“最高贿赂”——血祭沃土的牺牲。

(二)“寘”通“植”，同样蕴含着原始思维、生态思

维。《毛传》：“寘，置。”钮树玉《说文新附考》认为寘、

窴、置，三字相通。上古时期，寘和置在“放置”这个

意义上是通用的。通用的原因可能与声音的旁转有

关。而“置”又通“植”，段玉裁释“置”：“置之本义为

贳遣，转之为建立，所谓变则通也。《周礼》‘废置以驭

其吏’，与废对文。古借为植字，如《考工记》‘置而

摇之’即‘植而摇之’。《论语》‘植其杖’即‘置其杖’

也。”“置”通“植”，“寘”通“置”，故“寘”通“植”，

“寘后稷”，意思就是“植嘉种”。如此，“稷”，实具

有普遍的神话意蕴。它代表着所有大地的生养之

物：人、动物、植物。正是这种神秘的普遍性让“稷”

与“子”一样，“完全有理由成为关于生命起源的具

象符号”。

(三)除了“三寘三收”体现出对地母的崇拜和献

祭外，细查《生民》后五章，其内在结构和内容仍然是

如此安排的。中间三章讲述后稷(具神/人二重性)的
功绩，即“稷”(谷物、万物)的硕果，即大地的赐予；而

最后两章，讲述对大地(地母)的献祭。人们不可能只

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大地的赐予，而不进行献祭。在

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期，或许频繁的献祭才是最主

要的活动。综观后稷崇拜的发展演变，稷神自然崇

拜始终是核心。这就决定了对地母的依赖和崇拜始

终与后稷崇拜相始终，前者是后者的信仰土壤。

可见，“寘”字在《生民》文本中具有丰富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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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话内涵。另，“寘”和“弃”在《诗经》中的使用区

隔明显。前面已说，《诗经》中的“寘”基本表示放置，

并且暗含了要收取的意思。而《诗经》中的“弃”，都

表示“抛弃”“丢弃”之意，如《汝坟》“既见君子，不我

遐弃”，《陟岵》“上慎旃哉，犹来无弃！”可见，《诗经》

中“寘”和“弃”绝不混用。

既然如此，“三寘三收”怎么变成了“三弃三收”

呢？从文献看，后稷“弃”名的出现是第一步。

二、周后稷“弃”之名乃《尧典》的杜撰

顾颉刚在《后稷的实在怎样》一文中说：“弃名始

见于《左传》《国语》，乃是战国时人已立了烈山氏之

子做了后稷(弃)以前的后稷，所以不得不别立一名以

示区别。”顾颉刚认为弃名后起，是真知灼见，不过

后稷为弃之名，并非首见于《国语》和《左传》，而是

《尚书·尧典》。

关于《尧典》的写制时间，争论很大，有夏时作、

尧舜时作、周代作、春秋战国作、秦时作、汉代作等说

法。今天看来，《尧典》作于春秋战国时期仍比较合

理。因为，《尧典》承秦制；与商周时期的主流思想不

同，《尧典》体现了德化、人治、中央集权思想；《尧典》

把甲骨卜辞、《山海经》、《楚辞》等文献中的神名普遍

历史化为人名，改造痕迹明显……此外，近年来学者

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比如刘宗迪从比较神话学

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文本结构和故事情节的分析，得

出《尧典》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整合起来的“神话创

世纪”。

不过，《尧典》的写制时间又应早于《国语》和《左

传》。一方面，就语言风格而言，《尧典》明显比《国

语》和《左传》更为古朴；另一方面，《国语》和《左传》

中屡屡称引《尧典》的内容，如《国语·周语下》引太

子晋之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尧用殛之于羽

山。”又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故《虞书》数舜之

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

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

穆’，无凶人也。”

所以，并非如顾颉刚所说“弃名始见于《左传》

《国语》”，而是首见于《尚书·尧典》。其云：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

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

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

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

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短短几句之中，一处“稷”，一处“后稷”，一处

“弃”，拼凑痕迹和前后抵牾十分明显。笔者认为，后

稷“弃”之名完全是《尧典》的杜撰。理由如下：

(一)作为人名的“稷”和作为职官的“后稷”(“稷”)
本产生于不同时期，前者早于后者，不同质。在《尧

典》时代，这两种用法都已存在，《尧典》作者不加分

辨地将之杂糅、混用，使用于一个层面，体现了拼凑

的生硬和随意。

“稷”的含义和相关信仰大抵经历了如下发展历

程：(1)稷是一种谷物→(2)谷神、稷神(性别由女性发

展为男性)→(3)被纳入祖先神(半自然神半祖先神→
完全人格化的祖先神)→(4)历史化为人名“后稷”

(“稷”)→(5)职官名的“后稷”(或“稷”)→(6)一种祭祀之

名：稷祀。

据上面的文本，舜让禹担任司空，禹“让于稷、

契，暨皋陶”。这里与“契”“皋陶”相提并论的“稷”显

然是人名——《尧典》作者将神话传说中的名字直接

当作人名使用是惯常手法。“帝曰：弃，黎民阻饥，汝

后稷，播时百谷”中的“后稷”，却是指职官名。因为

前文说：“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

揆，亮采惠畴。”汉孔安国解释说意谓“求其人使居百

揆之官，信立其功，顺其事者，谁乎？”所以后面才有

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

工、益为朕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的安

排。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如此完备的职官

分布显然是中央集权观念的反映。

此外，作为人名的“稷”是作为神名的“稷”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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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化。作为职官名的“后稷”(“稷”)，是作为神名的

“后稷”(“稷”)的政治化。这种倾向，是与春秋战国时

期的思想观念相吻合的。

(二)就文本逻辑而言，若一开始真有“弃”之名，

在舜还未授给弃官职之前，禹不应“让于稷”，而应是

“让于弃”；况如前所说，此处“契”“皋陶”皆为人名，

不应独独“稷”不为人名；若禹“让于稷”，则说明“稷”

是本名，也说明本无“弃”之名。

(三)若有人提出“让于稷”中“稷”是以职官名代

人名，那何以唯独“稷”以职官名代人名？“契”“皋陶”

等皆无，也从不见以司空代禹。

(四)《尚书》中的《皋陶谟》《吕刑》也提到稷播百

谷的事情，文本语境与《尧典》差不多，但绝口不提后

稷有“弃”之名：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裹陵，下民昏垫。予

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

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

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皋陶谟》，即传

本《尚书·益稷》)
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

功，惟殷于民。(《尚书·吕刑》)
上文中，“稷”与“禹”“益”“伯夷”并提，为人名

无疑。其中，目前公认成书年代最早，约于周中期

写定的《吕刑》，仍没有提及“弃”名。因此，我们不

妨猜测，至少在周中期，后稷 (稷)并无“弃”之名。

后稷“弃”之名，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尧典》写制者

的杜撰。

(五)最后再加一点旁证。《尧典》中如上拼凑而

逻辑无法自洽的例子实在很多，如共工、四岳、四

方风、羲和、夔的例子。此处只举共工一例作为

旁证。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

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

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

恭滔天。”注云：静，谋。滔，漫也。言共工自为谋言

起用行事而违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狠)，若漫天

言不可用。(《尚书·尧典》)
流共工于幽洲(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

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尧典》，

传本《尚书·舜典》)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

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尚

书·尧典》，传本《尚书·舜典》)
《尧典》中三处写到共工，呈现如下特点：1.先秦

文献中常作为水神、能平水土的共工，到《尧典》中变

成了尧的臣子，这和《尧典》中“稷”名之历史化一

样。2.《尧典》里有关“共工”的三处记载，两处为人

名，一处为职官名。这和《尧典》中“后稷(稷)”的用法

一样，将不同时空的观念杂糅、混用，拼凑于一个层

面。3.“庸违”一词是《尧典》的杜撰。

《楚辞·天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康回冯

(凭)怒，墬(地)何故以东南倾？”王逸注：“康回，共工名

也。”《说文解字》：“回，转也。”段玉裁注云：“渊，回

水也。故颜回字子渊。”《尔雅·释诂上》：“康，乐

也。”共工为水神，自然乐水，故名康回。

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共工名“康回”，即《尧典》所

谓“庸违”。如清惠栋《九经古义》：“《楚辞》所谓康回

者，即《书》所云‘静言庸违’也。”姜亮夫《重订屈原

赋校注》亦言：“‘康回’即‘庸违’、康庸形近、违回音

义皆通，则共工即鲧分化……”

那么，为什么水神之名“康回”，会变成表示人品

不端的“庸违”一词呢？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尚书·

尧典》的杜撰。关于共工的早期文献非常复杂，毁誉

参半。在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左传·昭公十七年》等

的记载中，还保留了共工或尊神或人王的正面形

象。不过，大量文献表明，尧舜禹时期共工部落战败

而被驱逐，如《尚书·尧典》：“(舜)流共工于幽洲

(州)”，《庄子·在宥》：“(尧)流共工于幽都。”或许正

··2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22.12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了共工与帝争神，怒而触不

周山的神话。共工(康回)为一己之私，毁天灭地、引

发洪水之负面形象也逐渐深入人心。到了儒家典籍

《尚书·尧典》中，“康回”一词就进一步被德化处理，

由共工之名，变成了对共工的道德审判，遂产生“静

言庸违，象恭滔天”之说。注云：“静，谋。滔，漫也。

言共工自为谋言起用行事而违背之貌。象恭敬而心

傲很(狠)，若漫天言不可用。”此后，《左传·文公十八

年》因袭之：“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

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不过，有的文献还

是保留了“康回”为人名之说，如战国秦刻《诅楚文》

即作“康回无道”。这恰好透露了《尚书·尧典》的修

改痕迹和意图。

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来看，往往越是被塑造为

负面的神话形象，越是曾经古老的、正面的形象。袁

珂曾指出：“从现存神话的片段来看，除了大部分已

经归入统治阶级的‘列祖列宗’中的‘正神’，还有为

数不少的在缙绅先生们看来是‘恶神’或‘邪神’的

神，即高尔基所说的‘反抗神的神’，如羿、鲧、蚩尤、

夸父、刑天等……假如听任这些‘叛逆’的神话流传，

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不言而喻地会受到影响。怎么办

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将它们加以修改，转化做历

史。于是，神话上的这些‘反抗神的神’在历史上都

以坏蛋的形象出现了。羿为民除害，在历史上则是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鲧偷取天帝的息壤来平息

洪水，在历史上则是‘方命圮族’……”康回(共工)的
命运也不例外。

总之，在当时儒家理想的指导下，春秋战国时期

《尧典》的作者一方面把禹、共工、后稷(稷)、契、皋陶、

垂、益、伯夷、夔、龙等不同时期、不同种族和地域的

神话传说人物不加分辨地进行整合，让他们都效命

于当时儒家树立的明君——尧舜——的殿堂；另一

方面又将一些当时人已经无法理解的传说人物或名

物事项进行杂糅、熔铸或修改，以符合当时人的理解

和儒家的理想追求。鉴于此，《尧典》的作者根据《诗

经·大雅·生民》中后稷三次被“寘”——“寘之隘巷”

“寘之平林”“寘之寒冰”——而杜撰出一个“弃”名出

来，一点也不意外。

三、“三弃三收”的成型得益于《周本纪》的整合

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后稷诞生的记载，

首先主要借鉴了《诗经·大雅·生民》：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

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

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

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

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

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不过，对比前面的《诗经·大雅·生民》和这里的

《史记·周本纪》，却又能很明显看出二者的不同。司

马迁显然对《生民》中的内容进行了有意识的修改。

(一)《周本纪》这段共有五个“弃”字。第一句话

便开宗明义、斩钉截铁地说周后稷的名字就是“弃”，

有意欲强调之意。(二)为了阐释“周后稷，名弃”，司

马迁进一步将《生民》中的“寘之隘巷”改成了“弃之

隘巷”；将《生民》中的“寘之寒冰”改成了“弃渠中冰

上”，即将两处“寘”均改为了“弃”，唯有《生民》“寘之

平林”仍保留为“徙置之林中”。此之谓后来“三弃三

收”之本——虽然严格地说，这里还不是“三弃”，而

是“二弃一置”，但是非常明显，司马迁即便是在说到

“置”时，仍是将之与“弃”等而视之的，所以才会有开

头那句“周后稷，名弃”，以及段末结论性的话：“初欲

弃之，因名曰弃。”故本文论及司马迁《周本纪》此段

情节，皆统言“三弃三收”。(三)司马迁将“周后稷，名

弃”与“三弃三收”的情节进行弥合，最后得出结论：

“初欲弃之，因名曰弃。”从文献上看，这也是第一次

对后稷弃名之因进行解释。这些在《生民》中都是完

全没有的——如前所说，《生民》中，后稷本名为后

稷，他三次被“寘”，而非被“弃”。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做如此修改呢？笔者认

为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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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司马迁直接借鉴了上述《尚书·尧典》的

说法。司马迁比较笃信《尚书》的记载。他在《五

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中所记载的后稷之基本

情况，及其与尧、舜、禹之关系，与《尧典》《益稷》《吕

刑》多篇所言高度一致。如前所说，《尧典》第一次

提出后稷之名为弃：“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

播时百谷。’”司马迁《周本纪》开篇“周后稷，名弃”

正本于此。

其二，司马迁应参阅了《国语》《左传》《礼记》中

后稷为弃名的记载。相关材料如下：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二日，臧文仲使

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圣

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

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

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

祀以为稷……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

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

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

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

(《国语·鲁语上》)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

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

爰居，三不知也。”(《左传·文公二年》)
(蔡墨曰)“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

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

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

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礼记·

祭法》)
很明显，《国语》《左传》《礼记》承袭了《尧典》，认

为后稷之名为弃，但此一认识又难与其他故有资料

相弥合，便呈现出矛盾性。比如，《国语·鲁语上》这

段关于为什么不能祭祀海鸟爰居的话，是鲁僖公时

期展禽所说。《左传·文公二年》传文引孔子语也说到

此事。在论证圣王制祀规则时，展禽列举道：“昔烈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

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这里的“稷”明显是职官

之名。根据韦昭注，周弃是“以死勤事则祀之”的典

范，但展禽后面再次重申时，却并不提“周弃”之名，

而是直接说“稷勤百谷而山死”，与“稷”并列的有尧、

舜、鲧、禹、契、冥、汤、文王、武王之谓，无一是用官职

而代人名者，可知，这个“稷”应是人名之谓。不过，

据《国语》《左传》相关记载，到了展禽的时代，又有

“柱”(《礼记·祭法》作“农”)、“周弃”先后为稷官的说

法，与原本的“稷”名混杂。如前所述，表示人名的

“稷”与表示职官的“稷”，本是不同时期的产物，混杂

在展禽的叙述中。这些矛盾，有没有导致司马迁的

疑惑呢？我们不得而知。

其三，司马迁很可能参阅并借鉴了《左传·襄公

二十六年》有关宋平公夫人的一段记载：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入夕，共姬

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姬纳诸御，嬖。

宋国的芮司徒生了一个女儿。她初生之时，全

身通红且长满了毛，所以被丢弃在堤下。因为她曾

被丢弃，所以被共姬的侍妾捡回来后，命名为“弃”。

弃长大后很漂亮，得到宋平公的宠爱。当司马迁看

到这则材料的时候，他会不会自然联想到“初欲弃之

(后稷)，因名曰弃”呢？很有可能。尽管今天看来，

后稷时代(神话时代)与宋平公时代的观念绝不可同

日而语。

其四，司马迁也可能借鉴了楚国贵族屈原《楚

辞·天问》中的描述，从而倾向于将动词“寘”改为

“弃”。《天问》：“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鸟

何燠之？”《说文解字》：“投，擿也。从手殳声。”段玉

裁注云：“擿，投也。二篆为转注。《巷伯》传曰：投，弃

也。”可是，据《天问》文意，“投”与“竺”已经矛盾。

“竺”，一作“笃”，厚也。既然天帝厚爱他，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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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弃之？这是讲不通的——必不是简单的弃，必有

深意。此外，《天问》也并没有说后稷之名为弃，不过

将“寘”简单理解为“投”了。

当然，如上司马迁的种种选择和取舍，又是决定

于他的内在思想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便已

不能理解“三寘三收”的仪式和神话内涵了，遑论西

汉。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到“缙绅先生难言之”，儒

家自然也容易把“三寘三收”进行简单化解释。当初

《尧典》的作者杜撰后稷“弃”之名的理由，会不会也

与此有关？书缺有间，只能猜测。

最后再补充说明一点。前面我们说司马迁的

“二弃一置”，正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何故？

我们虽不能确定司马迁是否也发现了《尧典》《国语》

《左传》中后稷(稷)称谓的混用和抵牾，但他应该看到

了《毛传》在解释时仍全部保留了“寘”字，因为毛公

认为“三寘”的环节是：“天生后稷异之于人，欲以显

其灵也。”但这种重视“天异”，遵从“天命”的思想，

与“良史”司马迁的思想已经有了一定距离。或因

此，他在《生民》《毛传》等与《尧典》《国语》等之间做

了个折中，于是就出现了“二弃一置”的状况。从

“寘”到“弃”，虽一字之差，却让远古地母崇拜、稷神

崇拜、血祭沃土仪式、浑融思维等，茫然难识。

在《史记·周本纪》之前，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后

稷名弃。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补足了这个“遗憾”，

而司马迁的这个“补注”，在今天读来，反而有“此地

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暴露了后稷名弃在史料上的缺

失，以及在真实性上的苍白。由于司马迁《史记》影

响之巨大，后世便以此为准绳进行阐释、加工、润色，

也无人质疑后稷名弃、后稷被弃之类问题；而建立在

后稷被弃基础之上，本文开头所提及的对后稷被弃

之由进行探讨而产生的种种说法，便陆续展开了。

注释：

①彰显灵异而被弃之说，始于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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